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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

司法制度與訴訟法 

 考情分析 
司法制度的考題多著重在訴訟法的諸原則性規定暨其重要之涵義的

解析，惟在人民權益之維護日趨重要之今日，各訴訟法之重要性規定節選

部分，更是考生在準備上須投注心力之所在。另請考生注意，民國一百年

十一月二十三日修正公布之行政訴訟法，其修正要點如下：一、行政訴訟

改採三級二審。二、修正簡易訴訟程序相關規定。三、增訂第二編第三章

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。四、配合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之設置，將部分與

審判相關事務劃由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處理。五、其他修正。 

 
 
綱要表解 

 
  ┌司法之意義 
  │ 
  ├司法體系 
 ┌司法制度 ┤ 
 │ ├法院 
 │ │ 
 │ └法院之組織 
 │ 
 │ ┌意義 
 │ │ 
司法制度 ├刑事訴訟法 ┼基本原則 ┌審判權與管轄權 
 ┤ │ │ 
與訴訟法 │ │ ├訴訟關係人 
 │ │ │ 
 │ └重要規定 ┤ 
 │  ├訴訟標的—案件 
 │  │ 
 │  └訴訟程序 
 │ ┌意義 
 │ │ 
 │ ├立法原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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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│ │ 
 │ ├法院之管轄 
 │ │ 
 │ ├審判籍  
 │ │ 
 │ ├民事訴訟之種類 
 │ │ 
 │ ├裁判 
 │ │ 
 ├民事訴訟法 ┼上訴審程序 
 │ │ 
 │ ├對確定裁判之救濟程序 
 │ │ 
 │ ├和解、調解程序 
司法制度 │ │ 
 ┤ ├督促程序 
與訴訟法 │ │ 
 │ ├保全程序 
 │ │ 
 │ ├婚姻事件程序 
 │ │ 
 │ └親子關係事件 
 │ 
 │ ┌意義 
 │ │ 
 │ ├種類 
 │ │ 
 └行政救濟法 ┼訴願 
  │   
  ├行政訴訟 
  │ 
  └行政上損害賠償 

 
 

 

第一節 司法制度 

重點整理 

一、司法之意義 

在三權分立體制下之司法權，乃指由獨立之國家機關就具體紛爭之事

件，適用法律，藉公權力予以裁判，以達保障人權、維持國家與社會秩序

之國家作用。依其涵義之廣狹又可分為： 
最廣義之司法：尚包括檢察官之偵查、起訴、各種司法行政事務、非

訴訟事件之處理等。 
廣義之司法：尚包括公務員之懲戒、憲法之解釋及法令之統一解釋。 
狹義之司法：指司法審判言，包括各級法院之民、刑事、行政訴訟

案件之審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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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司法體系 

我國採行司法二元體系，即： 
行政訴訟體系：凡對訴願決定不服或因其他公法上所生之爭議，得依

行政訴訟法之規定，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 
司法訴訟體系： 

民事訴訟：即就私權爭執事項，起訴請求國家判斷以保護其權利所

為之訴訟。 
刑事訴訟：即由人民請求國家或由國家主動追訴處罰犯罪所為之

訴訟。 

三、法院 

乃行使國家司法權之獨立機關，又有廣狹二義： 
廣義之法院：乃掌管民、刑事、行政訴訟案件、非訟事件及司法行政

事務機關之總稱。 
狹義之法院：指實際上審判民、刑事、行政訴訟案件之機關。 

四、法院之組織 

民、刑事法院之審級： 
法院組織法第一條規定：「本院所稱法院，分下列三級：一、地方

法院。二、高等法院。三、最高法院。」 
案件之審判原則上採三級三審之審判，即以地方法院或其分院為

第一審，高等法院或其分院為第二審，最高法院為第三審。 
但有些較輕之刑事案件與訴訟標的較小之民事案件，則以第二審為

終審，不得上訴於第三審。反之，有某些特殊之刑事案件，則以高

等法院為第一審，而以最高法院為終審，例外採三級二審之制

度。 
行政法院之審級：採三級二審制為原則，即原則上以第一級之高等

行政法院為第一審，不服其判決者，可上訴於第二級之最高行政法

院。惟簡易訴訟程序事件、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事件、行政訴訟強

制執行事件係以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為第一審，其上訴或抗告須以原


